附件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编制内容

1 综合说明

1.1 项目简况
1.1.1 项目基本情况

简述项目背景及前期工作进展情况，明确项目所处阶段以及主体工程设计情况。

简述项目位置、建设性质、规模与等级、项目组成与建设方案、拆迁（移民）与专项设施改（迁）建数量及安置方式、开工与完工时间、总工期、总投资与土建投资等；简要说明施工场地、施工便道、取土（石、砂）场（以下统称取土场）、弃渣（土、灰、矸石、尾矿等）场（以下统称弃渣场）和临时堆土场（临时中转场、周转场、转存场、表土堆场等，以下统称临时堆土场）布设情况，明确工程占地面积、土石方平衡情况及挖方利用率（用于项目自身填筑和骨料等建筑材料的挖方数量与挖方总量之比）、弃渣综合利用率（被社会综合利用的弃渣数量与弃渣总量之比）等。矿山工程应明确地质储量、首采区位置及面积、服务年限、生产期年排弃渣量及处置方式等。

水土保持方案整体变更的，应对照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变更情形说明变更缘由及内容，变更报告书内容和章节编排同新编水土保持方案。

仅涉弃渣场变更的，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补充）报告书，内容和章节主要包括项目简况、本次申请变更弃渣场评价及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变更投资估算等内容。其中，项目简况应包括项目位置及自然概况、项目组成、项目实施情况、监督检查意见及整改落实情况、方案批复情况及变化调整情况梳理（重点说明弃渣场变化调整情况、调整缘由、弃渣减量和综合利用情况、调整后弃渣场位置、数量及审查情况等）。

1.1.2 自然简况

简述项目区地貌类型、气候类型与主要气象要素、土壤类型、林草植被类型、林草覆盖率及植被覆盖度、水土保持区划及容许土壤流失量、土壤侵蚀类型及强度、涉及的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域及其他敏感区情况。
1.2 项目水土保持评价结论

简述从水土保持角度对主体工程选址（线）以及建设方案与布局的评价结论。

1.3 表土资源保护与利用

简述表土资源调查与评价结果、保护利用方案及临时堆存场设置情况。

1.4 弃渣场选址与堆置

总体概述弃渣场（含临时堆土场）选址及堆置方案的合理性，明确各类、各级弃渣场（含临时堆土场）的数量。
1.5 水土流失预测结果

简述可能造成的土壤流失总量、新增土壤流失量、产生水土流失的重点部位、水土流失主要危害等。

1.6 水土流失防治
1.6.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目标

简述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防治指标值（综合指标值）。

1.6.2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措施

说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水平年和防治分区。简述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情况。

1.7 水土保持监测方案
简述水土保持监测范围、内容、时段、方法、点位布设及重点监测区域等。

1.8 水土保持投资及效益分析成果
简述水土保持总投资和工程措施费、植物措施费、监测措施费、临时措施费、独立费用、预备费、水土保持补偿费。

简述方案实施后防治指标的可能实现情况和治理水土流失面积、林草植被建设面积、减少土壤流失量等指标。

1.9 结论

从项目选址选线、建设方案、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等方面，明确项目建设是否符合水土保持要求。从水土保持角度，对工程设计、施工和建设管理等方面提出下一步工作安排。建设生产类项目，还应结合水土保持相关技术标准对生产期扰动区域提出水土流失防治要求。

综合说明后应附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格式内容要求见表1。

表1  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涉及流域管理机构
	
	涉及省（自治区、直辖市）
	

	涉及地市和数量
	
	涉及县和数量
	

	项目规模
	
	总投资

（万元）
	
	土建投资

（万元）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设计水平年
	

	工程占地（hm2）
	
	永久占地（hm2）
	
	临时占地（hm2）
	

	土石方量

（万m3）
	挖方/表土
	填方/表土
	借方
	项目自身建材利用方
	弃方
	综合利用方

	
	
	
	
	
	
	

	涉及的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名称
	

	地貌类型
	
	涉及水土保持区划
	

	土壤侵蚀类型
	
	土壤侵蚀强度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t/(km2·a)]
	

	土壤流失预测总量（t）
	
	新增土壤流失量（t）
	

	可减少土壤流失量（t）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
	

	防治目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土壤流失控制比
	

	
	渣土防护率（%）
	
	表土保护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覆盖率（%）
	

	防治措施及数量
	防治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
	…
	…
	…

	投资（万元）
	
	
	

	水土保持总投资（万元）
	
	监测措施费（万元）
	

	独立费用（万元）
	
	监理费（万元）
	
	补偿费（万元）
	

	分省措施费（万元）
	
	分省补偿费（万元）
	

	方案编制单位
	
	建设单位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邮编
	
	地址/邮编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及电话
	

	传真
	
	传真
	

	电子信箱
	
	电子信箱
	


注：1.开工时间为施工准备期开始时间。精确到年月。

    2.挖方指项目建设期间所需开挖的土方和石方总量，包括项目建设期间的场地平整、基础开挖、隧道开挖、井巷开挖等产生的开挖土石方，不含表土（表土单列）、取土（石、料）、地上建筑物拆迁建筑垃圾、不出水面的水下清淤量、不出地面的地下工程量及生产期产生的土石方等；项目自身建材利用方指用于项目自身的骨料、浆砌石、机制砂等建筑材料的利用量；弃方指项目自身无法利用的土石方；综合利用方指弃方中被社会综合利用的数量。
3.水土保持区划应填写《全国水土保持区划》中的一级区。

4.防治指标应填写设计水平年时的综合指标值。

5.防治措施及数量指建设期各类防治措施的名称和数量，如拦挡、排水措施长度，边坡防护、土地整治、植物措施、苫盖措施面积，表土剥离面积与方量等。
6.水土保持投资均指建设期的投资。

2 项目概况
2.1 项目组成及工程布置

说明项目基本情况、规模、组成及建设内容，明确项目总体布置情况。分小节按单项工程（含建设生产类项目的灰场、排矸场、排土场、尾矿库等）或工程区域介绍其布设位置、建设内容与建设方案、平面布置、竖向布置，明确挖填区域、边坡分布以及采取的防洪排水、边坡防护、景观绿化措施布设情况等。附主要技术指标表。

项目有依托工程时，应介绍依托工程立项、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审批、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等情况。改扩建项目应介绍前期项目水土保持相关情况。

2.2 施工组织

2.2.1 施工生产生活区

说明各施工生产区和生活区的布设位置、占地面积、用途、竖向布置等情况。

2.2.2 施工道路

说明施工道路的布设位置、性质（新建、改建、利用）、长度、宽度、占地面积、路基型式、路面结构等情况。

2.2.3 施工用水、用电

说明施工用水、用电来源，工程布置，占地面积等。

2.2.4 施工导流（不涉及的不列）

说明导流方式、时序，建筑物布置、结构型式、后期处置方式、挖填土石方量等。

2.2.5 取土场（不涉及的不列）
说明取土场数量及布设位置、地形条件、取土方式及数量、无用料数量、占地面积、最大取土深度。

2.2.6 弃渣场（不涉及的不列）
简述弃渣场设置情况，明确弃渣场数量。

2.2.7 临时堆土场（不涉及的不列）

简述临时堆土场设置情况，明确临时堆土场数量。

2.2.8 施工工艺与方法

介绍主体设计中与水土保持相关的土石方工程施工方法、工艺和施工时序。

2.3 工程占地
按项目组成、建设内容、施工组织及县级行政区分别明确占地性质、类型、面积，并列出工程总占地表。临时占用林草地的地块，应按地块明确其植被覆盖度及主要树草种类型。

经水土保持分析评价后对工程占地有调整的应说明。

2.4 土石方平衡
说明工程挖方、填方、借方（说明来源）、余方（说明去向）量，以及用于骨料、浆砌石、机制砂等建筑材料的利用量和弃渣综合利用量及弃渣数量，列出土石方（不含表土）平衡表，分区说明挖方、填方、借方（说明来源）、余方（说明去向）量，以及用于骨料、浆砌石、机制砂等建筑材料的利用量和土石方调运情况。

经水土保持分析评价后对土石方平衡有调整的应说明。

2.5 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不涉及的不列）
明确拆迁（移民）规模、安置方式和专项设施改（迁）建方式、建设内容、规模、实施主体及其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等。

2.6 工程进度
明确工程总工期（含施工准备期）、开工时间、完工时间及分期、分区或分段工程进度安排，并按月或者季度以进度图（横道图）表述。

2.7 自然概况
点型生产建设项目自然概况以乡镇或县（市、区）为单元表述；线型生产建设项目自然概况以县（市、区）或市为单元表述。

2.7.1 地质

简述项目区地质构造、岩性、地震烈度等；明确工程地质、地下水埋深；明确滑坡、崩塌及泥石流等不良地质情况。

2.7.2 地貌

简述项目区地形特征、地貌类型，项目占地范围内的地面坡度、高程和地表物质组成等。

2.7.3 气候气象

简述项目区气候类型，多年平均气温、大于等于10℃积温、年蒸发量、年降水量、无霜期、平均风速与主导风向、大风日数，雨季时段，风季时段及最大冻土深度等，并说明资料来源和系列长度。

2.7.4 水文

简述项目区所涉及的流域，河流和湖泊的名称及等级、水功能区划、潮汐等情况。

2.7.5 土壤
简述项目区主要土壤类型及分布情况。

2.7.6 植被

简述项目区植被类型、当地主要乡土树草种及生长情况、林草覆盖率、植被覆盖度等。

2.7.7 水土保持敏感区及其他敏感区

简述项目涉及的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域等水土保持重点区域情况。黄河流域内的项目应说明是否存在占用或影响淤地坝的情况。

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河湖管理范围、永久基本农田、基本草原、国家公益林、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其他敏感区的，应说明与本工程的位置关系。

3 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3.1 主体工程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
说明主体工程选址、选线水土保持评价内容及结论。

项目选址、选线确实无法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以及确因国家发展战略和国计民生需要建设的，无法避让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域的，应开展不可避让论证。重点分析项目建设的符合性和必要性，以及项目选址、选线无法避让的理由，从工程建设方案、施工布置、施工方法与工艺和水土流失防治等方面，明确减缓对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影响的主要措施及预期成效，分析评估占用水土保持重点区域的水土流失风险和水土保持功能恢复能力，明确论证结论和建议。情况复杂的，应开展专题论证。

涉及其他敏感区的，应说明相关手续办理情况。

3.2 建设方案与布局水土保持评价
从水土保持角度对建设方案与布局进行评价，明确评价结论，说明优化过程。

3.3 工程占地评价

分析评价项目占地性质、面积、类型、时段的合理性，并明确结论。
3.4 土石方平衡评价

分析评价各工程区域土石方挖方、填方、用作骨料等建材的利用方、借方、余方量的合理性，以及土石方调配是否符合节点适宜、时序可行、调运合理原则。对同时存在弃方和借方的项目，应论证其合理性。有优化的，应说明优化过程及结果。

涉及弃渣的，应说明主体设计开展弃渣减量的主要方式及预期成效；说明弃渣综合利用调查情况及综合利用方案，分析综合利用方案是否合理、合法、可行，明确挖方利用率、弃渣综合利用率等指标。

涉及借方的，应分析借方来源是否合理、合法、可行。借方涉及其他项目的，应说明供方项目情况；涉及外购的，应附外购意向协议及出售方具备相应土源的支撑性材料，或者项目周边外购土源调查结果；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外购的，应调查平台运行情况。

3.5 取土场设置评价（不设取土场的不列）
分析评价取土场设置的必要性、选址及开采方案的合理性。

3.6 施工方法与工艺评价

从减少地表扰动、土石方量，控制边坡溜渣等方面，分析评价施工方法和工艺的合理性，并明确结论。

3.7 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分析评价
从工程类型、结构型式（植物配置）、数量、设计标准等方面，分析评价主体工程设计的地表防护工程是否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将主体工程设计中以水土保持功能为主的工程界定为水土保持措施，分区列表明确各项措施的数量和投资。

4 表土资源保护与利用
4.1 表土资源调查与评价
4.1.1 表土资源调查

简述表土资源（黑土、砾幕、高寒草原草甸）调查范围及点位、调查内容，明确项目征占地范围内的表土资源分布及厚度情况。

4.1.2表土资源评价

评价表土资源质量及剥离的可行性。表土质量可参照《表土剥离及其再利用技术要求》（GB/T 45107-2024）等相关技术标准进行评价。
4.2 表土保护方案

4.2.1表土剥离保护

结合表土资源厚度、质量、地形坡度等因素，按防治分区明确项目占地范围内可剥离范围、面积、厚度、数量，剥离时序、剥离工艺及方法等。

4.2.2表土就地保护
结合工程施工扰动特点，明确表土就地保护的范围、面积、数量与保护方式。

4.3 表土堆存与养护
4.3.1 表土堆存

结合项目施工总布置及表土剥离量，确定表土堆存场位置及堆存方案。

4.3.2 表土养护
明确表土养护方式。

4.4 表土利用
4.4.1 表土需求分析

明确复耕、植被恢复的范围及面积，根据覆土厚度要求确定表土的需求与用量。

4.4.2 表土回覆

明确表土回覆范围及面积、厚度、回覆量，以及表土回覆时序、工艺及方法等。

表土资源缺乏或质量不满足要求的，应提出土壤改良方案。无土壤改良条件或经土壤改良后仍存在不足时，应明确外借表土数量与来源。

4.4.3 表土再利用

有剩余表土的，应开展周边表土需求调查，提出利用方向。

涉及黑土地或永久基本农田的，应符合黑土保护利用和永久基本农田表土保护的相关规定。

列出表土平衡表。

5 弃渣场选址与堆置（不设弃渣场、临时堆土场的不列）

5.1 渣土来源及流向

按弃渣场和临时堆土场分别列表说明各弃渣场的弃渣来源（线性工程说明来源的工程区段）、组成、弃渣量及运距等；临时堆土场土方（含表土、转存料等）来源、组成、数量、堆存时间及流向等。

5.2 弃渣场选址、堆置方案与级别
说明弃渣场（含临时堆土场）纳入主体设计及审查情况。

说明弃渣场（含临时堆土场）堆置方式、堆渣量、最大堆渣高度、台阶高度、平台宽度、堆渣坡比、综合坡度、占地面积、后期恢复利用方向等，说明或分析评价弃渣场堆置方案的合理性，逐一确定弃渣场级别，并进行稳定性分析或评价。

列汇总表说明各弃渣场和临时堆土场设置情况，包括弃渣场和临时堆土场名称（编号）、位置、类型、占地面积、汇水面积、容量、堆渣量、最大堆渣高度、弃渣场级别、堆置方案、后期恢复利用方向、敏感因素及分析评价结论等。

按照《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弃渣场（含临时堆土场）周边及下游有居民、村庄、城镇、基础设施、河流、水库大坝、水利工程、灌（排）干渠（沟）等敏感因素的，以及弃渣场（含临时堆土场）设置在沟谷、山区、丘陵区的，应提交弃渣场（含临时堆土场）失事影响专题分析报告，模拟不同重现期洪水冲刷、自然地理条件相似地区的历史最大极端降雨洪水冲刷、弃渣场整体失事及多重不利因素叠加等情形，分别说明不同模拟条件及对应的滑出渣量、滑移距离、滑移速度、堆积范围、堆积深度，并绘制沟道及失事影响范围纵剖面图。应充分考虑极端暴雨洪水、地质灾害等不利因素，深入论证弃渣场（含临时堆土场）设置对周边及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基础设施、河流沟谷行洪安全的影响。

生产建设单位应作出对失事影响专题分析报告真实性与论证结论全面负责的承诺。
6 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6.1 水土流失现状
说明项目所在区域与占地范围内水土流失的类型、强度，土壤侵蚀模数和容许土壤流失量。

6.2 水土流失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工程建设与生产对水土流失的影响，明确建设和生产过程中扰动地表、损毁植被面积，废弃土（石、渣、灰、矸石、尾矿）量。

6.3 土壤流失量预测
明确预测时段、预测单元、预测方法、预测过程与结果。

6.4 水土流失危害分析
分析水土流失对当地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周边生产生活、下游河（沟、渠）道及排水管网淤积和防洪安全、工程本身等的影响。

列出项目水土流失风险点，明确可能造成的危害形式、程度和范围。提出水土流失防治和监测的重点区域及对策措施。

7 水土流失防治
7.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按县级行政区和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分别列明涉及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面积。

7.2 设计水平年

根据主体工程完工时间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安排等，综合确定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水平年。分期投产的项目，应确定分期设计水平年。

7.3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7.3.1 执行标准等级

明确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同一项目涉及两个及以上防治标准等级区域时，应结合工程实际分区分段确定防治标准等级。

7.3.2 防治目标

明确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的基本目标和六项防治指标，其中林草覆盖率指标应结合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情况合理确定。

同一项目涉及两个及以上防治标准等级时，应结合工程实际，分区分段确定防治指标值，并根据各项指标的具体情况，按面积（体积）加权计算综合防治指标值。

7.4 防治区划分
简述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原则，按项目组成、建设内容和施工组织进行分区，涉及多个地貌特征、自然属性、水土流失类型的，应分别说明。涉及弃渣场的，应单独设弃渣场防治区。

7.5 措施总体布局
在对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分析评价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提出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和防治措施体系，编制水土保持措施体系表。

7.6 工程级别与设计标准
根据项目所属行业相关技术标准，以及《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等有关规定，并充分考虑地形、地质、气象、水文和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以确保安全为原则，科学选择适用的国家、相关行业和地方标准规范，明确弃渣场级别、拦渣工程级别与防洪标准、排洪工程级别与防洪标准，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截排水工程设计标准等。同时，采用的设计标准应满足或高于水土保持相关标准。

7.7 分区措施布设
按各防治分区进行水土保持措施布设与典型设计。
说明各防治分区各类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情况。选取典型措施或典型地段（区域），进行典型设计。对主体工程设计中按行业标准设计且满足《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设计标准的水土保持措施，直接引用主体工程设计相关内容，按主体工程设计计列工程量。根据典型措施布设的单位工程量推算各区工程量，明确阶段系数，列出工程量计算表。

建设生产类项目，还应根据水土保持相关技术标准提出生产期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设要求。

7.8 施工组织

明确实施水土保持各单项措施的施工条件、方法、工艺和施工进度。以月或季度为单位分区列出水土保持施工进度安排表，明确各项措施对应于主体单项工程的施工时序，对应主体工程进度安排，附施工进度安排双线横道图。

8 水土保持监测
8.1 范围和时段
明确水土保持监测范围和时段，施工准备期应进行本底值监测。

8.2 内容、方法与频次

8.2.1 监测内容

明确监测内容。3级及以上弃渣场（含临时堆土场）应开展稳定监测。

8.2.2 监测方法与频次

针对不同监测内容和重点，结合工程实际，明确具体监测方法与频次。

3级及以上弃渣场（含临时堆土场）应当采取视频监控方式（涉密项目除外），全过程记录弃渣和防护措施实施情况，并明确稳定监测的方法。国家重大项目应采取智能化、信息化手段，开展土石方调运、利用全过程实时监控。

8.3 点位布设与监测设施

明确监测点位布设位置、数量、土建设施和设备配置安装情况。

8.4 实施条件和成果
根据监测内容、方法，提出需要的水土保持监测人员、设备，明确监测成果要求。

9 水土保持投资及效益分析
9.1 投资估算
9.1.1 编制原则及依据

明确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原则及依据，编制依据主要包括水土保持、主体工程和相关行业概（估）算定额及相关规定。

水土流失防治难度大，防治技术条件不成熟的区域或重大项目，还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估列水土保持相关科研和专题相关费用。

9.1.2 编制说明与估算成果

明确编制说明与估算成果。估算成果主要包括投资估算总表、工程措施估算表、植物措施估算表、临时措施估算表、水土保持监测措施估算表、分年度投资估算表、独立费用计算表、水土保持补偿费计算表、工程单价汇总表、施工机械台时费汇总表、主要材料单价汇总表。

跨省（区、市）项目分省（区、市）列出水土保持措施投资、水土保持补偿费。

9.2 效益分析
根据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情况，说明方案实施后，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林草植被建设面积、渣土防护量、表土剥离及保护量、可减少土壤流失量。

列表说明设计水平年各防治区工程措施、植物措施、永久建筑物和硬化地面、水面、水土流失等面积，分析六项指标达标情况和水土保持功能恢复与提升情况。
10 水土保持管理
从组织管理、后续设计、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施工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等方面明确水土保持管理内容与要求，以及涉及的水土保持科研试验、专题和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安排。

附表：
防治责任范围统计表（涉及两个及以上行政区）、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计算表（涉及两个及以上防治标准）、投资附件。
附件：
1. 项目立项或相关支撑性文件。
2. 开展不可避让专题论证的，应附不可避让论证情况及结论。

3. 涉及取土场、弃渣场以及项目永久占地范围外设置的临时堆土场的，应附相关管理部门及土地权属单位（个人）确认意见。

4. 涉及外购土石方的，应附相关意向协议及出售方具备相应土源的支撑性材料，或项目周边外购土源调查结果及建设单位和主体设计单位对调查结果的确认材料。

5. 4级及以上弃渣场应附地质勘察报告结论。

6. 涉及弃渣综合利用或表土再利用的，应附相关支撑性材料。

7. 其他用于支撑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相关内容的材料。弃渣场（含临时堆土场）失事影响专题分析报告等专题报告单册另附。

附图：
地理位置图、项目区水系图、项目区土壤侵蚀图、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提供完整的防治责任范围shapefile格式矢量数据）、工程总体平面布置图（公路、铁路项目还应有平、纵断面缩图）、竖向布置图（管道项目应附管沟开挖和施工作业带断面图）、监测点布置图、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植被分布图、表土资源调查点位布设图、项目区表土分布与剥离范围图、分区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图、典型设计图、取土场和弃渣场（含临时堆土场）位置图（含地形和影像图）。相关图件应能够反映取土场和弃渣场（含临时堆土场）周边及下游影响范围内的地形及敏感因素信息。



